
2016年度区级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小学毕业生。

单位构成情况：本单位坐落在武进区湖塘镇马杭街广电路194号，学生2286人，班级数48班，教师128人。

2016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全面落实“减负增效”政策，真正实施素质教育。针对我校实际，制定我校“减负增效”实施方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开足开齐课程、控制学生在校时间和在校活动量、控制学生作业量、加强课堂教学研究，精心打造“有效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以贯彻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为契机，促进学校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人文管理。

三、 狠抓德育常规工作，提高育人效益。 完善德育管理机制，狠抓德育常规管理。进一步完善《马杭小学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文明班级评比办法》等制度；加强对课间操、眼保健操、课外活动的督查力度；提高对学生就餐纪律和进出校门的管理强度；学校利用班会课、升旗仪式、家长会、主题活动、实践活动等形式，进行常规德育教育。使用学生成长记录袋，开展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测试工作，通过发展性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四、以“基于教育博客，建设教研共同体”项目为引领，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五、积极主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让阳光温暖每个学生。六、加强学校体卫艺工作。学校举办秋季学校田径运动会，健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参加片冬季三项和迎春长跑活动获得好成绩。

七、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安全问题是学校工作的大事，学校领导和教师抓紧平时的教育，切实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强化安全教育和演练，把消防、饮食卫生的安全防范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学生自我保护和逃生救护的能力。

八、学校图书、档案建设。
第二部分   马杭小学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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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马杭小学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收入支出情况总体说明

2016年度收入、支出总计2229.97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202.71万元。其中：

收入总计2229.97万元。包括：

财政拨款收入2215.62万元，为当年从区级财政取得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与上年相比增加206.06万元。

事业收入14.35万元，为南田教育会基金款14.35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3.35万元。

（二）支出总计2229.97万元。包括：

1.  教育支出2229.97万元，主要用于人员支出和学校公用支出及设备维修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202.71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校本年收入合计2229.9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215.62万元，占99.36%；事业收入14.35万元，占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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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校本年支出合计2229.97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2124.59万元，占95.27%，项目支出105.38万元，占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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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校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2229.97万元。与上年相比各增加了202.71万元。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本校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215.6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9.36%。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了206.05万元。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校2016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110.2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929.9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80.3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本校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09.84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201.08万元。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校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209.8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929.9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80.3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校2016年度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中会议费决算支出0.02万元，主要是用于学校参加各项活动、会议的午餐费。培训费决算支出9.83万元，主要用于教师的外出培训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校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79万元，本年支出5.79万元。具体：是少年宫项目建设资金和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学校场地对社会开放的管理费。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9.07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9.07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区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